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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旅游遭遇意外 可凭法律维权
律师：签订合同应注意旅行社?质

据 《昆明日报》 报道， 近期各

地旅游市场已经复苏， 旅行前如何

规避风险？ 旅行中碰到纠纷如何维

权？ 记者梳理了几个典型的旅游纠

纷， 给读者提供一些参考。

案例1：

旅游遭遇意外取消

今年 1 月 21 日， 鲁女士一家

计划越南出境游， 她和昆明某旅行

社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一家 6 人报

团参加旅行社组织的越南富国岛 5

? 6 日游， 原计划 1 月 30 日出发，

2 月 3 日返程。 签订合同后， 鲁女

士向旅行社支付了旅游费用 37000

元。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旅行取

消 ， 鲁女士与旅行社协商退费事

宜， 旅行社提出要扣减 800 元/人

的机票费用。 协商无果后， 鲁女士

将昆明某旅行社诉至法院， 昆明铁

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昆明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认

为， 双方签订的合同因不可抗力而

解除， 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 关

于如何退还旅游费用的问题， 根据

有关规定 ：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

社、 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

仍不能避免的事件， 影响旅游行程

的， 按照下列情形处理： 合同解除

的， 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

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

费用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合同

变更的， 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

承担， 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根据此条法律规定， 原被告签

订旅游合同后 ， 履行辅助人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实际收取了涉案

合同的往返包机费用， 航空公司执

行了 2020 年 1 月 30 日的航班并收

取了该航班的包机费用， 旅行社已

经实际产生且不可退还的机票费用

为 792 元/人。 因此， 合同解除后，

旅行社可以扣减涉案旅游 6 人的机

票费用 4752 元， 还应当向鲁女士

退还的剩余旅游费用为 32248 元。

案例2：

?车颠簸意外受伤

2019 年 9 月 18 日， 孟女士通

过昆明某旅行社分公司的淘宝销售

平台， 购买了 “T4 醉美草原体验

之旅 7 日” 的旅游服务， 旅游时间

为 10 月 2 日至 10 月 8 日， 旅游费

用为 2 人 9400 元。 旅行中， 因旅

行社安排的驾驶人员驾驶不当， 车

辆颠簸造成孟女士颈椎 、 左肩受

伤， 经诊断为颈部损伤、 颈椎间盘

突出等， 后孟女士前往上海两家医

院继续治疗。 孟女士多次与旅行社

协商赔偿事宜未果 ， 于是诉至法

院。

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查明， 被告

旅行社作为投保人在第三人保险公

司投保了旅行社责任保险， 被保险

人为被告旅行社， 孟女士的意外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法院认为， 本案是旅游合同纠

纷。 原告孟女士与被告旅行社分公

司签订的合同及旅行社出具的行程

单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

效。 本案中， 被告旅行社分公司将

原告 2 人的旅游活动交给地接社接

待 ， 原告孟女士在地接行程中受

伤， 被告旅行社分公司因对地接社

的不当行为造成原告的损伤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责任

保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的问题，

法院认为， 原告孟女士依法可以在

旅行社未赔偿损失时请求保险公司

承担保险责任。 最终， 法院判定，

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原告孟女士的

相应损失。

律师：

旅游合同很重要

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琳律师表示， 旅游签订合同首先要

注意主体问题。 确定与自己签订旅

游合同的旅行社是否真实存在、 是

否具有相应旅行社业务的经营许

可， 对方的联系地址、 电话是否真

实等。

其次要注意合同的内容。 合同

中是否详细约定了跟旅行相关的内

容， 如吃、 住、 行、 购物、 旅行费

用等各种旅行中的关键事项， 约定

的条款是否明确清晰， 是否经自己

同意等。 合同本身是否载明了旅行

社的相关信息、 经办人姓名和电话

以及签约地点和日期等事项， 违约

责任、 免责条款、 争议解决方式是

否有详细约定， 是否有霸王条款、

格式条款等。

就合同中未约定的事项， 或者

对合同中的条款不满意的， 消费者

都可以与旅行社详细协商进行补充

或修改。

那么， 如果旅游途中意外受伤

谁来负责呢？

首先， 旅行社通常都会为旅客

购买保险， 如果旅客旅途中由于自

身疏忽意外受伤， 可依照保险合同

约定的险种和投保的范围获得赔

付。 其次，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旅

行社提供旅游服务应该保证旅客的

人身安全。 因此， 旅客若因旅行社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在旅行中意

外受伤， 旅客是可以要求旅行社承

担责任的。 最后， 若旅行社已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旅客的意外受伤责

任若归责于第三方， 旅客亦能向责

任方索赔。 财产损失与意外受伤情

形类似。 根据责任的划分， 旅客可

通过向保险公司、 旅行社或责任方

索赔。

（辛亚洁）

朋友圈骂人被判道歉 律师：《民法典》强化名誉权保护
据《华商报》报道，朋友圈已成

了很多人分享生活状态的阵地，有

人晒幸福、晒美食、晒美景，也有人

在朋友圈诉烦恼， 甚至骂人……但

请注意！ 在朋友圈辱骂他人是违法

行为。

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对他人

侮辱、诽谤言论，因为侵害名誉权，

法院判决须在朋友圈赔礼道歉 10

天。

发朋友圈侮辱诽谤

被判在朋友圈道歉

因业务发展需要， 张某将公司

的洗车精洗美容业务承包给李某，

后双方在合作中出现了矛盾。

2019 年 6 月 16 日、17 日，为了

泄愤， 李某在自己朋友圈里发布了

对张某涉及侮辱性、诽谤性语言，其

中一条还贴出了张某的照片。

张某发现后， 认为李某的行为

有损其名誉和人格尊严，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将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

其删除发布的侵犯名誉信息， 并在

朋友圈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 1 万元。

近日， 浙江温州市瓯海区法院

经审理， 判决李某以不屏蔽任何人

的方式， 公开发布微信朋友圈向张

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发布的道歉内容至少保留十日。 8

月 7 日， 李某在其朋友圈发布道歉

消息。

民法典即将实施

强化名誉权保护

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涛

认为，名誉是对于人的品德、声望、

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名誉权是

自然人对其道德品质方面评价享有

的权利， 对这种社会评价的贬损将

导致对自然人名誉权的侵犯。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第七

条规定 “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

任， 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

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

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

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以书面

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损害他人名誉的， 应认定为侵害他

人名誉权”。

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侮辱或诽谤

言论的案件， 主观上具有毁损他人

名誉的恶意， 客观上实施了侵害名

誉的行为， 最终导致权利人在一定

范围内社会评价降低，因此，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侮辱或诽谤言论构成侵

害他人名誉权。

冯涛说， 明年将施行的 《民法

典》 继续延续和强化了对名誉权的

保护。

首先， 对包含名誉权的人格权

单设一编，与物权、合同、侵权、婚姻

和继承各编并立，并将“名誉权和荣

誉权”单设一章，体现了立法者对于

人格权及名誉权制度的高度重视。

其次， 对名誉权进行了系统性立

法，不仅新增对“名誉”的解释，明确名

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同时详细规定了

新闻报道、文学、艺术作品、信用评价

侵害名誉权的认定与例外。

最后，在人格权一般规定中，仍然

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

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的， 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

影响范围相当。 并且民法典扩大了对

名誉权保护的期限，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 恢复名誉等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

的规定， 能够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

名誉权。

（宁军）

不履约“定金”双倍返还？
法院：还须约定定金罚则

据 《海峡导报 》 报道 ， 交了

54 万元 “定金” 买车， 逾期交车

能否双倍索赔 ？ 篡改合同 ， 添加

“定金 ” 和 “双倍返还 ” 等内容 ，

就能双倍索赔吗？

近日， 厦门同安法院审理了多

起与 “定金” 有关的索赔案件。 法

官提醒说 ， 有的预付款虽然名为

“定金 ”， 但实际上不属于定金担

保， 其法律特性实为预付款， 不适

用定金罚则。

案例：

交“定金”能否双倍索赔

近日， 厦门同安法院开庭审理

了一起因逾期交车引发的索赔案

件。 最终， 一审判决认为， 原告预

付的 54 万元虽名为 “定金”， 但实

际上不属于定金担保， 其法律特性

实为预付款， 不适用定金罚则。

厦门一家汽车公司 （乙方） 与

广州一家公司 （甲方 ） 签订一份

《汽车销售合同》。 该合同约定， 乙

方向甲方购买 54 台汽车， 总款项

近 560 万元， 合同签订 2 个工作日

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 （定金可

抵扣车款） 54 万元。 签订合同次

日， 厦门汽车公司向广州公司转账

支付 54 万元。 但是， 后来因交付

地点问题， 合同一直未能履行。

厦门汽车公司以广州公司违约

为由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 对

方双倍返还定金， 退还购车款以及

利息。

近日同安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 经审理法院认为， 广州公司未

按约定交付车辆， 已构成违约， 厦

门汽车公司诉请解除合同， 被告广

州公司亦表示同意解除， 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关于双倍返还定金的问题， 法

院认为，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并未约

定适用定金罚则。 因此， 54 万元

虽名为 “定金”， 但不属于定金担

保， 其法律特性实为预付款， 不应

适用定金罚则。

法院一审判决认为， 原告主张

54 万元适用定金罚则， 要求双倍

赔偿， 缺乏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 认定定金的法律本质

不在于合同约定的名称为 “订金”

“定金” “担保金”， 而在于交易双

方是否明确约定没收或是双倍返还

定金。 双倍赔偿和没收定金是适用

定金罚则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构成要

件。

因此在订立合同时， 先行给付

的货币究竟是定金还是预付款一定

要在合同中注明， 如果是定金， 还

应写明定金罚则的适用情况。 当事

人未注明 ， 原则上只能视为预付

款， 不适用定金罚则。

律师：

“定金”勿与“订金”混淆

福建冠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副主任黄芬嫘介绍， “订金” 属于

预先支付的一部分款项， 不具备担

保性质， 一般不适用 “双倍返还的

定金罚则”。 而 “定金” 是指合同

双方为保证合同的履行， 依照法律

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 一方当

事人给付不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

分之二十的款项给另外一方当事

人， 作为债权的担保。 因给付定金

一方原因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时， 无权请求返还 “定金”； 因收

受定金一方原因致使合同目的不能

实现时， 应双倍返还 “定金”。

在定金条款中应当约定交付定

金的期限， 定金条款从实际交付定

金之日起生效。 当事人双方仅仅约

定了定金条款但未实际履行， 该条

款不能生效； 若实际交付的定金数

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的数额， 视为

变更定金合同， 收受定金的一方提

出异议并拒绝接受的， 定金合同不

生效。 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

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

如果既约定定金又约定违约

金， 怎么赔呢？

黄芬嫘分析： 合同既约定违约

金， 又约定定金的， 当事人一方按

照约定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

担保。 当一方违约时， 守约方可以

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若

守约方选择适用定金条款， 约定的

定金不足以弥补因对方违约造成的

损失， 守约方可以请求赔偿超过定

金部分的损失， 但定金和损失赔偿

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造成的

损失。

此外， 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

人的不可抗力或是意外事件导致一

方不能履行合同的， 不适用定金罚

则， 收受定金的一方应当将预付款

或者定金返还给另一方。 例如， 因

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

同不能履行的， 依法适用不可抗力

的规定。 若因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

的过错， 导致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的， 适用定金罚则， 受定金处罚的

一方， 可依法向存在过错的第三人

追偿。 （陈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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